
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因濫用市場地位，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參與

競爭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10.20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170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10月20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間藉其國內航空燃油供油市場獨占地位，無正當

　　理由拒絕○○公司之報價要求，阻礙其參與競爭之機會，以維持在○

　　○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既有市場地位，係為濫用市場地位，以不

　　公平之方法直接阻礙他事業競爭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款

　　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。

三、處新臺幣五百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本案緣於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檢舉，略以：被處分人

　　目前為國內獨家進口、煉製、批售航空燃油業者，轄下並設有航機加

　　油服務部門，在國內各航站經營航機加油服務業務，○○公司為提供

　　○○公司加油服務，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及同年十月十九日兩度

　　函請被處分人提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，並簽約供油；惟被處分人以研

　　議油價結構為由百般拖延，及至八十八年十二月仍未提供報價，○○

　　公司只得先與○○公司簽訂「國際航線」加油合約，而○○公司為恐

　　「國內航線」斷油，只得與被處分人續約。被處分人乃於八十九年一

　　月三日函復○○公司表示，目前○○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皆已與

　　其簽訂八十九年航空油料合約，故不另對○○公司提供報價。被處分

　　人上揭行為涉有濫用航空燃油市場優勢地位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，而

　　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。

二、本案經函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○○航空站（下稱○○航空站）、○○

　　公司、被處分人等提出說明，調查結果彙整如后：

（一）○○航空站說明如次：

　　　目前○○航空站與四家航機加油公司簽訂「○○航空站航空器加油

　　　業務合約」規範雙方權益。另於八十五年○○月○○日以○○字第

　　　○○號函函告既有四家航機加油公司（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公

　　　司）表示，因航站預定於八十六年○○月○○日啟用國內線，請其

　　　提供○○機場國內線航機加油服務。

（二）○○公司與○○公司、被處分人簽訂航空燃油供油合約經過情形：

　　1.○○公司於八十八年九月份電洽○○公司考慮由其提供○○航空站

　　　航空燃油，並請其提供報價。○○公司於同年十一月提供國際線空

　　　燃油報價，經公司評估後決定由其代理○○航空站加油業務並簽定

　　　相關航空燃油供油合約。



　　2.於國內航空燃油部分，因○○公司無法提供報價，且○○公司考量

　　　與被處分人於其他場站長期合作之故，故於同年十二月與被處分人

　　　簽訂相關燃油供應合約。

（三）被處分人答辯彙整如次：

　　1.本公司應有收到○○航空站前揭八十六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字第○

　　　○號函，惟一直未有人要求，所以未計算出報價。直至○○公司於

　　　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函告提供航空燃油國內航線之報價時，主要

　　　考量（一）○○即將進入市場；（二）航空燃油已於八十八年一月

　　　自由化，航空燃油價格不須依照油價公式決價，本公司儘量縮小國

　　　際、國內航空燃油價差；（三）考量將國內航空燃油有地區性零售

　　　等因素。按目前本公司國內航線航空燃油價格係以直接加入航空公

　　　司航機之方式計算，且價格為單一價格。如要訂定國內航線之批售

　　　價，將隨交貨地點不同而有所差異，交貨地點可在煉油廠、各地油

　　　庫、機場內油槽或機場外油栓交貨，因涉及各種不同輸儲、灌發等

　　　程序，致不易取捨以全國單一價格或差異價格訂定批售價。

　　2.當時為瞭解○○公司需要之提貨地點、需求量等資料以便研訂油價

　　　，經電話聯繫後，○○公司始再函告欲代理之公司為○○公司在○

　　　○機場國際接駁線之加油業務。因各航空公司之購油合約年底到期

　　　，按往例均在十一月、十二月拜訪客戶洽商次年供油合約。八十八

　　　年十二月十四日至○○拜訪○○公司洽商八十九年合約事宜，當時

　　　○○公司表示，基於本公司多年提供良好服務、業務配合度高，當

　　　場決定八十九年國內航線（包括○○機場）用油續由本公司供應。

　　　嗣因○○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（包括○○公司）皆與本公司陸

　　　續簽訂八十九年油料合約，就國內市場分析，目前暫無提供在○○

　　　機場不含加油入機提貨價格之需求，故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底辦文，

　　　於八十九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號函函復○○公司。

　　3.本公司航空燃油國內航線各航站牌價均相同（包括○○、○○、○

　　　○、○○、○○等國內機場）。另在○○機場自八十八年○○月○

　　　○日開始實施「地區折讓」，已調整二次，最近一次自八十八年○

　　　○月○○日調整每公升折讓新臺幣０‧四０元。

　　4.國內航線之零售價已經過加權平均，倘只計算「加油入機」於不同

　　　機場之成本時，確實不須計算機場外之油庫、油管等運輸至機場之

　　　成本。本公司國內油價並非十足反映加權平均成本。

　　5.本公司○○機場國際航線航空燃油「批發價」及「零售價」之價差

　　　，主要考量加油入機成本及參考國際機場入機費高低而訂。而同樣

　　　在○○機場加油，國際線與國內線之成本主要差異在於「五％營業

　　　稅及貨物稅每公升０‧五八元」，其他成本理應無太大差異，在○

　　　○機場員工同時為國內及國際航線加油。

　　6.本公司在八十九年一月三日答復○○公司、八十九年五月六日函復

　　　公平會時均論及「因於○○機場之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皆與本公司陸

　　　續簽訂八十九年油料合約，就國內市場分析，目前暫無提供在○○

　　　機場不含加油入機提貨價格之需求」等語，其實本公司在合約中並

　　　無獨家交易條款，上揭答復文字確有不妥，合約就市場狀況而言並



　　　無排他之意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，獨占事業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，直

　　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。獨占事業若無正當理由，即不能免除

　　交易之義務，如公用事業對於新用戶所申請之供應，即負有不得拒絕

　　之義務；同理，居於獨占地位之油品供應業者，倘無正當理由對於加

　　油站、油品經銷商或大宗用戶之斷油行為，將涉及以不公平之方法，

　　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，或涉及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而

　　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之虞。

二、次按公平交易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「獨占」係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

　　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壓倒性地位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，本案被處

　　分人於國內航空燃油供油市場應居於獨占地位：

（一）查航空燃油雖於八十八年元月國內油品自由化第一階段開放進口，

　　　惟○○航空站研擬之「○○航空站航空器燃油供油、儲油、及加油

　　　業務管理要點」草案，於今年八月間遭民航局退回再議，何時開放

　　　市場尚未可知。故尚未開放被處分人以外之業者經營航空燃油供油

　　　業務，其他國際及國內航站皆以○○航空站為試金石，觀望其開放

　　　供油情形再作打算。另○○公司雖於今（八九）年○○月○○日起

　　　獲准銷售航空燃油，惟本案系爭行為係發生在○○上市之前。因此

　　　，航空燃油名義上雖已開放進口，但在前揭航站法令限制下，短期

　　　內仍維持被處分人獨占供油局面。

（二）復就○○航空站區域市場論，由於在○○航空站加油之航空燃油，

　　　在機場內均係透過停機坪下之地下管線輸送。被處分人在目前航站

　　　尚未開放其他供油業者情形下，現設有二條油管，由○○油庫及○

　　　○油庫連至機場油庫，可直接連接機坪地下管線。目前國內雖有○

　　　○公司合法供應航空燃油，然其○○儲槽，及自○○儲槽供應○○

　　　航空站之油管，預計於明年二月始完工。在此情形下，縱使航站允

　　　許○○或○○公司以油灌車方式，遠赴○○提油，由於航機一次加

　　　油甚大，該等公司目前於○○機場附近又無油庫可供儲油，因此，

　　　縱無前述法令限制，其他公司亦難在○○航空站供油。綜上，被處

　　　分人於本案國內航燃油供油市場具有獨占地位，應足堪認定。

三、被處分人拖延未提供○○公司報價之行為，應有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

　　條第一款之禁制規定，事證及理由分述如次：

（一）被處分人為國內航空燃油供油市場之獨占事業，○○公司為航空燃

　　　油需求業者之一：我國航空燃油市場現況如前述，○○公司於八十

　　　六年三月開始，在○○航空站從事國際線航機加油業務，主要服務

　　　○○等公司。在○○航空站開放國內線業務後，○○公司意欲進入

　　　該市場，故向被處分人要求提供國內航線航空燃油報價。

（二）被處分人拖延而不提供報價，確有拒絕交易情事：

　　　按加油契約縱有獨家交易約款，航空（用油）公司於衡酌成本、利

　　　潤、交易條件、信用風險等因素後，決定終止原契約，另與其他公

　　　司簽約加油，並無不可；況實際上，有○○公司同時與被處分人及

　　　○○公司簽訂國際線加油合約，並無獨家交易情形。○○航空站所



　　　有國內線用油公司雖均與被處分人簽約供油，但並不表示○○公司

　　　即無任何爭取與自己交易之機會。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一月三日函

　　　，以上開理由拒絕報價，實屬明文之拒絕交易，並以不報價手段排

　　　除公司與其競爭既有客戶，實已昭然。

（三）被處分人以研議油價結構由拖延未提供報價，確有阻礙○○公司競

　　　爭意圖：

　　1.被處分人在○○機場國際、國內航線航空站燃油之煉製、運輸成本

　　　相同，故其計算困難之說明難以成立；就實際作業而言，○○航空

　　　站國際線、國內線除位於不同停機坪，加油栓口有別外，其他輸儲

　　　、灌發設施並無二致，且被處分人自承，在○○航空站是同一批人

　　　員從事國際線、國內線加油業務。而目前國際線已有批售價作為計

　　　算基礎，國內外主要是「稅」的差異，被處分人並欲縮小二者差距

　　　，足證○○航空站國內航線報價困難之說詞，有待斟酌。再者，被

　　　處分人以研議油價結構須考慮交貨地點以及是否差異取價等為由，

　　　故遲未能報價，然○○公司目前已於○○航空站營業，業者均以油

　　　管輸入機場油庫界址為交貨點，此為交易實務及慣例，更為被處分

　　　人明知。況○○公司僅要求○○航空站乙地之報價，亦未涉及區域

　　　差別取價問題，被處分人實屬藉詞拖延。被處分人憑藉獨家供油之

　　　地位，以上述理由藉詞拖延，而於獲知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、預購

　　　油量及交貨地點後，已無不能報價之理由存在，然被處分人仍拖延

　　　不報價，藉此機會爭取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，乃至完成

　　　交易後始答復無報價必要。此行為已涉有濫用獨占地位，以不公平

　　　之方法爭取競爭者之可能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，以阻礙其參與競

　　　爭。

　　2.國內、國際航空燃油之稅差於法有明訂，國內航空燃油價格之計算

　　　上不致延宕數月而無結論：據被處分人表示，國際線、國內線成本

　　　主要差異是稅的差異，因為航空燃油如果加入國際航線航空器，依

　　　營業稅法、貨物稅條例規定屬於出口產品，免徵營業稅及貨物稅，

　　　至於其他成本理應無太大差異。目前營業稅為百分之五，貨物稅每

　　　公升０‧五八元，均為法律明定，清楚易算，實無須耗費數月時間

　　　而不予報價。且在八十八年元月開放航空燃油進口前，國內航空燃

　　　油之訂價係依據油價公式調整，而國際航空燃油，為面對國際競爭

　　　，授權被處分人自行依國際價格調整，因此兩者計算方式本有不同

　　　。況自八十八年元月開放航燃油進口後，雖然尚未有其他供油業者

　　　進入市場，但依被處分人自承，國內航空燃油之訂價已於油價公式

　　　中排除，同時欲盡量縮國內、外之價差，因此計算上應不致延宕數

　　　月而無具體結論。

　　3.被處分人以不易取捨全國單一價格或差異價格為由拖延報價，實係

　　　藉詞拖延，遂其排除競爭意圖；被處分人稱基於公平及飛安考量，

　　　不易取捨採取全國單一價格或差異價格，惟據被處分人自承，目前

　　　國內各航空站航空燃油零售價格是相同的，對於各地區不同油庫、

　　　輸儲、灌發等成本，已經過加權平均計算，雖然被處分人稱價格上

　　　並非十足反映加權平均成本，但參考此加權計算模式，加計合理批



　　　發利潤，以提報○○航空站國內線之批發價格，尚無顯著困難。同

　　　時被處分人目前已在○○機場採取「地區折讓」，倘欲採取差異價

　　　格策略，在計算基礎上，亦不甚困難。由此可知，被處分人不論採

　　　行單一或差異價格，依現有訂價基礎，尚無太大難處。且自被處分

　　　人知悉○○航空站開放國內線加油業務迄本案系爭當時，已有二年

　　　餘，被處分人仍辯稱不易取捨何種訂價策略致拖延報價，顯係卸責

　　　之詞，並藉詞拖延遂其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意圖。

　　4.被處分人以國內航空業者均已與○○公司簽約，對其他業者即無須

　　　報價之說法，實足顯示其排除競爭之意圖；查被處分人與○○公司

　　　簽訂之「國內航空燃油賒銷合約」中，並無獨家交易條款。且實務

　　　上，航空公司為免斷油及平衡油價，亦有與兩家加油公司簽約情形

　　　，如○○國際線即同時與被處分人及○○公司簽約。顯見被處分人

　　　縱與全部國內航線用油客戶簽約，○○公司仍有獲得交易之機會，

　　　簽約與否與提供報價與否並不相關，被處分人確有排除○○公司進

　　　入國內線加油市場之意圖。

（四）本案對市場之影響非僅在於被處分人拒絕○○公司報價之單純商業

　　　交易關係，而係影響○○公司與○○公司交易之機會，進而影響○

　　　○公司爭取與其他航空公司如○○、○○交易之機會，甚至影響○

　　　○、○○等其他加油公司進入國內航線業務之機會，導致被處分人

　　　繼續維持國內航線加油市場之獨占地位。

四、綜上論結，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間藉其航空燃油供油市場獨占地位，

　　無正當理由拒絕○○公司之報價要求，阻礙其競爭之機會，以維持○

　　○航空站國內航線加油業務既有市場地位，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

　　條第一款規定，衡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、所得利益、事業規模

　　及市場地位顯著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